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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与妻子王丽婚后育有
女儿李佳、儿子李浩（均为化
名）。李平在购房时，因误以为
需本地户口，便让户籍在当地的
女儿李佳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而购房款6万元由李平全
额支付。此后，李平曾委托儿子
李浩办理产权过户，因原合同买
方为女儿李佳而未能成功。儿
子李浩遂与卖方重新签订合同，
将买方变更为自己，并将房屋登
记在个人名下，未登记共有权
人。

房屋购买后，李平夫妇与儿
子李浩一家共同居住，且双方共
同出资装修。母亲王丽因病去世
后，案涉房屋被征收，因补偿款分
配问题，李平、李佳与李浩协商未
果，遂诉至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
人民法院。父亲李平认为房屋为
一家四口共有，儿子李浩则声称
房屋是父母赠与自己的婚房，应
属个人财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
虽登记在李浩名下，但实际由父

亲李平出资购买，儿子李浩无证
据证明房屋是父母赠与的婚房，
也无证据表明父母同意将房屋
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且房屋购买
后由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使用，故
应认定为李平、王丽与李浩的家
庭共有财产，而非李浩个人财
产。

女儿李佳虽签订过初始购
房合同，但未实际出资，购房目
的是方便父母居住，故不认定为
房屋共有权人。结合李平默认
房屋登记在儿子李浩名下的事
实及共同装修的行为，确定李平
与王丽共同占1/2份额，李浩占
1/2份额。

王丽去世后，其享有的1/4
房屋份额作为遗产，由法定继承
人配偶李平、女儿李佳、儿子李
浩平均分配。法院依据相关法
律规定，对该遗产作出相应分
配，各继承人分别取得对应款
项，其中李平占1/3份额，李佳占
1/12份额，李浩占7/12份额。

据CCTV《今日说法》

老年人当心保健品销售陷阱
近年来，保健品销售套路层出不穷，老年人作为其目标人群更是屡屡落入

“健康陷阱”，一些不良商家更是通过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与独居、空巢老年人构
建情感纽带，向他们推销名不符实的保健产品，借机敛财，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
益。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成功调解了这样一起涉保健品纠纷的案件，
为老人主持了公道、挽回了损失。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
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其他亲属
不得干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第十五条特别强调：经营者不得
通过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
夸大商品或服务的治病、保健、养生
等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
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服务。

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冉表示，若商
家在销售保健商品过程中存在欺诈行

为，老年消费者有权依法请求撤销合
同、退货退款、赔偿损失。

对于贵重物品和服务的交易，商
家应规范拟定合同文本，明确合同主
体、商品内容、违约责任（尤其是退
费方式）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并严格
按合同履行，避免无法兑现的“口头
承诺”。同时，商家须向消费者出具规
范的收据或正规发票，为老年消费者
提供可信赖的消费凭证，减少纠纷隐
患。

李佳

父母出资、子女登记产权
房子归谁？

70多岁的李老伯自退休后便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独生女小李正值
事业上升期，工作日渐繁忙，每周回家
与父母团聚的时间明显减少。这几年，
李老伯出现了中风症状，腿脚不便。在
小区邻居的引荐下，李老伯与保健品代
理人王经理慢慢熟络起来。

二人熟悉后，王经理对李老伯颇为
“关心”，经常嘘寒问暖，甚至定期上门
为李老伯老夫妻俩送鸡蛋和蔬菜，还帮
助二老打扫卫生。李老伯有事时，王经
理也会主动帮忙跑腿办事。日子久了，
王经理获得了李老伯的信任，他便开始
定期向李老伯推销各类保健产品。

最近，李老伯又接到了王经理的电
话。“这个宇宙能量床垫很好的，不贵，
只要8万块，能返老还童的……”电话
里，王经理卖力向李老伯推销售价8万
元的床垫，李老伯经不住“甜言蜜语”，
满口答应“下午就去送钱”。

小李下班回到家，正巧撞见了这一
幕。看着桌上父亲上周才刚从王经理
处购买的“量子磁疗纳米能量口服液”，
又听到“宇宙能量床垫”这样的字眼，小
李反复劝说老人不要轻信无良销售的
三无产品。但老人的态度却很坚决：

“小王还喊我‘爸爸’呢，你呢？人影都
见不到，我花点钱怎么了？”小李只好拉
着父亲找到王经理，协商退款未成之
下，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法院在仔细审核了相关材料与事
实后，认为该案事实清楚，适宜先行调
解。本案中，李老伯所购“口服液”标识
不清，生产厂家及批号不明，且王经理
夸大其功效，对李老伯进行误导，存在
民事欺诈行为，李老伯依法可要求撤销
合同、退货退款、赔偿损失。

最终，在法官的专业调解下，王经
理认识到错误，主动退了款。双方当场
达成调解协议，这场纠纷得以化解。

不良商家靠打情感牌推销名不符实保健品

若遭遇欺诈，老年人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年过六旬的老陈与王伯是

相识多年的朋友。2019年，王伯
因资金周转困难向老陈求助，老
陈 先 后 向 其 转 账 共 计 59000
元。2021年9月，老陈带着一张
写明“今借到老陈人民币60000
元”的借条来到王伯家。王伯在

“今借人”处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此时，王伯的儿子小王正好
在场，他顺手在借条正文下方、
父亲签名上方的地方，也签下了
自己的名字。不久后，王伯因病
去世。

面对老陈的还款请求，小王
认为其只是作为联系人在场，不

应承担还款责任。双方协商未
果，老陈将小王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王伯与老陈
之间的借款关系，有借条及转账
记录为证，应予确认。法院注意
到，小王签名位置并非位于借条
边角等通常用于联系人或见证
人的区域，而是紧邻借款人（其
父亲）签名上方，且小王并未在
签名前注明“联系人”“见证人”
等任何身份。结合小王与王伯
的父子关系，小王应对该笔借款
承担偿还义务。最终，法院判决
小 王 向 老 陈 偿 还 借 款 59000
元。 据《现代快报》

在父亲借条上签字，儿子被判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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